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辦理99年度「原住民族電視台頻道收視研究計畫勞務採購」契約書草稿

立合約書人：
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__________________​​​​​​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茲因甲方委託乙方承作質性收視研究，雙方訂立合約條款如下：

第一條  乙方應依本合約及所提99年度「原住民族電視台頻道收視研究計畫勞務採購」企劃書進行調查研究，該項企劃書及招標相關文件（如附件），作為本合約之一部分。

第二條  本合約自簽約日開始至99年12月31日止，研究地區為台灣地區（包含離島）。本合約總研究費用為新台幣450萬元整（含稅），付款條件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期款：乙方須於99年4月10日前完成第一季收視研究，並提出執行成果，經甲方驗收通過後，給付研究費用的20％。

（二）第二期款：乙方須於99年6月20日前完成第二季收視研究，並提出執行成果，經甲方驗收通過後，給付研究費用的25％。

（三）第三期款：乙方須於99年9月20日前完成第三季收視研究，並提出執行成果，經甲方驗收通過後，給付研究費用的25％。

（四）第四期款：乙方須於99年12月20日前完成第四季收視研究，提出執行成果暨印製全年度成果資料並經甲方驗收通過後，再給付研究費用的30％。

以上經甲方確認無誤，開立發票依付款程序辦理其餘款項支付，並於請款後90天付款。

第三條  驗收

（一）乙方須分別於99年4月10日、6月20日、9月20日前向甲方提出第1~3季執行成果，成果內容應包括35份書面成果報告及15份光碟（光碟內容應包含調查內容之資料檔案）」，並至原住民族電視台進行口頭簡報。其內容應包含各項調查之進度報告。

（二）總結案報告：廠商應於99年12月20日前完成全案執行工作，並於12月25日前提出第4季執行成果暨印製全年度成果資料總結案報告內容應包括35份書面結案報告及15份光碟（光碟內容應包含調查內容之資料檔案）。

第四條  延遲履約

（一）逾期違約金，以日為單位，廠商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，應按逾期日數，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3‰計算違約金。但未完成履約之部份，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份之使用者，得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，每日依其3‰計算逾期違約金。

（二）採部份驗收或分期驗收者，得就該部份或該分期之金額計算逾期違約金。

（三）逾期違約金之支付，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；其有不足者，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。

（四）逾期違約金之總額，以契約價金總額20％為上限。

第五條  若甲方於研究執行過程中欲更改研究範圍或縮短研究時間，乙方有權重新計算研究經費。
第六條  甲方若因故取消研究案，則乙方有權依據已執行之部分，收取專案研究研究經費、人事費用及行政費用。
第七條  本研究報告以甲方為著作所有人，著作權歸屬甲方享有。

第八條  履約保證金將俟本案驗收合格後，且無待解決之情事後無息發還。得標商同意將押標金轉履約保證金。

第九條  研究結束後，乙方應將所有研究內容歸入機密檔案，善盡保密之責。

第十條  契約正本2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，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。副本6份，由甲、乙方及相關單位分別執用。副本如有誤繕，以正本為準。

第十一條 如因本合約所生之任何糾紛訴訟，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立合約書人

甲方：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

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

代表人：馮賢賢

聯絡人：徐宥湘

電   話：（02）2630-1995

統一編號：01012145

乙  方：

地  址：

代表人：

聯絡人：

電   話：

統一編號：

中華民國99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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